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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为什么涨、涨多少、低收入群体怎么办都要说清楚

燃气听证会，代表频说“但是”
本报济南11月9日讯(记

者 王光照 张璐) “涨价

是为了减亏，但是企业咋没

提供财务报表”、“涨价可以，

但是不应涨这么多”……9

日，济南市召开调整城市居

民生活用管道燃气价格听证

会，25位听证代表中，2位明

确反对涨价，14位代表虽表

示理解，却也通过“但是”表

达了质疑。专家表示，这么多

代表公开说“但是”，是听证

制度逐渐成熟的标志。

听证代表王汝旺说，民

用管道燃气涨价可以，但是

幅度应保持在合理范围之

内，综合全国十几个省会城

市的总体情况，目前济南民

用燃气价格已经处于高位，

涨幅应与各省会城市的平均

值保持一致。涨价可以改善

企业经营状况，但是济南现

有13915户特困家庭，对于低

收入群体，政府需要同时出

台补贴政策，缓解涨价对其

造成的影响。

消费者代表崔晓表示，

民用燃气涨价的主要原因

是，成本增加导致企业亏损，

但是他经过查看相关资料，

发现从2007年到2009年，济

南三家燃气企业正在扭亏。

燃气成本上升是事实，但是

公益性行业本身就不应赚老

百姓的钱。

济南市人大代表傅强曾

参加过经济适用房、取暖费、

水价等多次价格听证会，他

说，与以往听证会相比，本次

听证会上，敢于“亮剑”的代表

明显增多。“对涨价表示理解

不代表完全赞同。”傅强说，民

用燃气为什么涨、涨多少、低

收入群体怎么办，都要在听证

会上说清楚，让百姓心服口

服，这样的听证才有价值。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科

学学院教授王忠武说，我国从
1997年开始设立价格听证制

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听证

代表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本

次听证会上，说“但是”的代表

多了就是最好的证明。

济南市物价局表示，待

定价决策出台后，将公布听

证代表主要意见的采纳情况

及采纳理由。根据此前公布

的方案，济南民用燃气将由

现在的每立方米2 . 4元上调

至2 .7元或2 .74元。

本报济南11月9日

讯(记者 王光照 张

璐) 9日，在燃气价格
听证会上，济南市物价
局价格管理处处长潘云
表示，本次调价对居民
的影响不大。

她说，居民用焦炉
煤气价格由现行的每立

方米1 .3元上调为1 .5元。

居民用管道天然气的涨
价幅度，目前有两个方
案，其中—个方案是将居
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
格，平均每立方米上调
0.34元，即由2.4元上调到
2 .74元；另—个方案则是
每立方米上调0 . 3元，由
2.4元上调到2.7元。

潘云说，如果按照
每户月均用9立方米天
然气计算，每户每月增
加支出3 . 06元或2 . 7元；

焦炉煤气每户每月按
16 . 5立方米计算，每户
每月增加支出3 . 3元。

物价部门：

调价影响不大

11月9日，济南市调整城市居民生活用管道燃气价格听证会在济南某大酒店举行，听证会上，

许多代表发表了犀利的观点。 本报记者 左庆 实习生 刘天麟 摄

此次燃气价格调整最主

要的原因是成本上涨、价格倒

挂，济南三家燃气经营企业居

民生活用气长期亏损。

对于这个问题，代表付
强率先“开炮”，既然企业亏

损，就应该提供财务报告和

审计报告，“作为听证会的参

与人之一，我至今没有看到

燃气企业有关的财务报告、

审计报告”，“很遗憾”。另一
代表陈志勇也称，企业应该
公开财务报表，让市民了解

燃气企业究竟是真亏损还是

假亏损，是合理亏损还是非
合理亏损。

听证代表崔晓称，燃气

企业亏损不是燃气涨价的

理由。“我从物价部门得到

的资料显示，从2007年民用

燃气价格调整后，民用燃气

企业处在一个扭亏甚至保

平的趋势，(亏损)压力应该是

越来越小”。此外，三家燃气公

司共同资方——— 港华燃气，其

母公司中华煤气2009年的年

报显示，港华燃气2009年的赢

利为3.1亿港元，比2008年增

长了30%左右，“这说明市场

是在不断扩大的，经营收入

不断提高”，“燃气企业完全

有能力通过内部减耗减

亏”。崔晓认为，亏损不是涨

价一个非常大的理由。

代表王汝旺称，调整后，

济南民用天然气价格在省会

城市中位次较高，而他认为
济南燃气价格调整后，民用

天然气价格应控制在省会城

市的平均水平为宜。崔晓也
认为，济南燃气价格水平目

前已在全国较高，“济南是该

做一个价格领跑者还是一个

跟随者？”

对于涨价方式，代表的

意见主要集中在燃气是否该

采用阶梯价格，确定一个合

理范围，在合理范围内，执行

优惠价格，范围外采用惩罚
性高价。

听证会上，济南公用事
业部门建议，济南该实行燃

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天

然气销售价格凡属顺价调

整，不必再听证。

代表陈志勇称，“我坚

决不同意”。陈志勇认为，

《价格法》对此有明确规定，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

事业价格，应当听证，“如果

天然气实行价格联动机制，

必须引入市场机制，让消费

者有选择的权利”，“目前(济

南)三家燃气公司属垄断性

企业，实行联动机制，不合

时宜。”

代表侯崴鸣称，燃气价

格调整事关市民切身利益，

必须让市民充分参与，在消

费者与燃气企业间寻找合适
的平衡，不能因为三家企业
亏损，就由老百姓埋单。能源

产品作为公共产品，不能只

算经济账，还应算民生账。

崔晓则认为，公用行业
应不以赢利为目的，民用气

是居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这
个可以亏损”，燃气企业可以
通过工、商业用气进行弥补，

“政府授予特许经营权，不是
不允许赢利，不赚钱没人投

资”，济南市的民用燃气所占
比例在45%—54%之间，燃气

企业可以扩大非民用比例，

弥补居民生活用气带来的

亏损。

焦点一： 企业是真亏还是假亏？

焦点二： 亏损是不是涨价理由？

焦点三： 济南该领跑燃气价格？

焦点四： 再调价用不用听证？

焦点五： 该不该只算经济账？

“豆你玩”、“蒜你狠”，再“气得慌”？

代表五问

济南燃气调价
本报记者 张璐 王光照

“豆你玩”、“蒜你狠”，还要“气得慌”？进行时中的

涨价风潮范围越来越广。9日上午，一场民用燃气该不

该涨价，该如何涨价的听证会在济南举行。燃气亏损

是涨价理由吗？现在涨价时机成熟吗？燃气该采用价

格联动机制吗？一系列焦点问题引发观点碰撞。

本报济南11月9日

讯(记者 王光照 张

璐) 9日，在济南市调
整城市居民生活用管道
燃气价格听证会上，济
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副
局长关建庄表示，济南
市政部门计划投资1 . 2

亿元，在省城西部建设
一储气量约为60万立方
米的储气基地。

据悉，该项目已经
启动，明年正式投入建
设，建成后济南天然气
供需矛盾将得到缓解。

济南1 .2亿

打造储气基地


